采购需求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况
按照《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联网结算服务部关于做好CPC补充采购相关工作的函》（交路网结算﹝2024﹞102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情况，需要开展补充采购以满足全省运营需要。为合理评估采购数量，我们请长安大学对路网流量变化进行了分析，征求了部路网中心CPC卡管理部门的意见，同时组织收费经营管理单位召开了业务讨论会，研究我省路网结构特征、特殊时段、重点站点入出口流量特点，充分听取各路段公司的意见和建议。在充分考虑我省路网交通流量变化、CPC卡丢失、坏卡以及我省ETC使用率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基础上，本着厉行节约原则，建议2026年度采购并初始化发行15万张 CPC 卡。采购及发行总限价为285万元。投标方需负责 CPC卡的生产、发行、送检及供货。
二、基本要求
（一）技术要求。生产出的 CPC 卡技术指标要符合以下标准:
1.GB/T 20851.2—2019 《电子收费 专用短程通信 第2部分：数据链路层》
2.GB/T 20851.3—2019 《电子收费 专用短程通信 第3部分：应用层》
3.GB/T 20851.4—2019 《电子收费 专用短程通信 第4部分：设备应用》
4.GB/T 20851.5—2019 《电子收费 专用短程通信 第5部分：物理层主要参数测试方法》
5.JTG 6310—2022 《收费公路联网收费技术标准》
6.《收费公路联网收费多义性路径识别技术要求》（交通运输部2015年第40号公告）
7.《高速公路复合通行卡（CPC）技术要求》（交通运输部2019年第43号公告）
8.《高速公路ETC门架系统及关键设备检测规程》（交通运输部2019年第59号公告）
（二）交货期。中标方需在招标人要求期限内供货（从签订合同起开始计算，包含CPC卡初始化发行、1‰随机号段的CPC卡送检、发货到招标人指定地点不能超过120个自然日）。
（三）交货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四）送检及抽检要求。
确定中标方后，中标方需送检一定数量样品（拟定为100张）到交通运输部或招标方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中标方供货后，根据招标人要求抽取1‰随机号段的CPC卡再次送检。
两批样品须符合CPC卡的相关检测指标且保持一致，如果中标方的送检产品未通过交通运输部或招标方指定的检测单位的检测，招标人有权单方无责任解除合同。
（五）质保期。CPC卡的质保期不能少于5年。质保期内供应商须免费维修或更换电量不足、无法读写、电池鼓包等原因导致不能正常使用的卡片(人为损坏除外)。
（六）CPC卡生产、供货、送(抽)检、发行、验收、售后服务及税金等一切费用均由中标方自行承担。
三、履约验收
项目履约验收主体为采购人，验收工作流程为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30日内，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工作。本项目为一次性验收，采购人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合同约定内容进行履约验收。
验收工作程序：
（一）到货验收。供应商供货后，采购人组织进行到货验收。到货验收是对中标方所交付的产品数量、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和外包装等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由双方工作人员签署到货证明(即《到货验收单》)。验收合格的结果仅表明产品在外观、数量上完好无缺失的证明及供应商履行其交付货物义务的必要证据。
（二）抽（送）检。采购人抽取150张随机号段的CPC卡送至交通运输部或招标方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进行初始化发行。未通过检测的，采购人可退回货物，单方无责任解除合同。
（三）发行。初始化发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及有关技术要求进行，供应商应做好发行时间安排以及人员配备等。在发行过程中，由于供应商原因造成发行设备、设施损坏,供应商应负责修理或赔偿损失。发行完成后,由供应商进行自检，自检合格后向采购人书面提交验收申请。
